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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4             证券简称：*ST 国恒           公告编号：2014-033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及预测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

期报告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若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法在法定期

限内披露 2013 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年度报告披露期限届满后次

一交易日（即 2014 年 5 月 5 日）起被实施停牌。 

2.若公司在 2014 年 5 月 5 日（含 2014 年 5 月 5 日）被实施停牌后的两个

月内，披露了 2013 年年度报告且公司 2013 年度净利润为负值，则公司股票将

于年报披露当天起继续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继续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

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3.若公司在 2014 年 7 月 5 日前仍无法完成 2013 年年度报告的披露工作，

则公司股票将自 2014 年 7月 7日起复牌，同时将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4.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 3 所述情形，但在 2014 年 7 月 7 日（含 2014 年 7

月 7 日）复牌后的两个月内，披露了 2013 年年度报告且公司 2013 年度净利润

为负值，则公司股票将于年报披露当天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后十

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5.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 3所述情形，且公司在 2014 年 9月 7日前仍无法披

露 2013 年年度报告，则公司股票将于 9 月 9日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公

司股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6.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 5 所述情形，且公司在 2014 年 9 月 9 日（含 2014

年 9月 9日）停牌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前，

披露了 2013 年年度报告且公司 2013 年度净利润为负值，则公司股票将于年报

披露当天起继续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继续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

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7.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 5 中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情形，且公司在暂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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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后的两个月内，披露了 2013 年年度报告且公司 2013 年度净利润为负值，公

司股票将于年报披露当日继续暂停上市。若公司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

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则公司股票可能终止上

市。 

8.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 5 中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情形，且公司在暂停上

市后的两个月内仍未能披露 2013 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公司原定于 2014 年 4月 30日披露公司 2013年年度报告、2014 年第一季度

报告；公司董事会预测无法在 2014 年 5 月 1 日前披露上述定期报告，现将相关

风险事项披露如下： 

一、重大风险情况说明： 

1.若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

内披露 2013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年度报告披露期限届满后次一交

易日（即 2014年 5 月 5日）起被实施停牌。 

2.若公司在 2014 年 5月 5日（含 2014 年 5月 5日）被实施停牌后的两个月

内，披露了 2013年年度报告且公司 2013年度净利润为负值，则公司股票将于年

报披露当天起继续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继续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

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3.若公司在 2014 年 7 月 5 日前仍无法完成 2013 年年度报告的披露工作，

则公司股票将自 2014 年 7月 7日起复牌，同时将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4.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 3 所述情形，但在 2014 年 7 月 7 日（含 2014 年 7

月 7日）复牌后的两个月内，披露了 2013年年度报告且公司 2013年度净利润为

负值，则公司股票将于年报披露当天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后十五个

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5.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 3 所述情形，且公司在 2014 年 9 月 7 日前仍无法披

露 2013 年年度报告，则公司股票将于 9 月 9 日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公

司股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6.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 5 所述情形，且公司在 2014 年 9 月 9 日（含 2014

年 9月 9日）停牌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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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了 2013年年度报告且公司 2013年度净利润为负值，则公司股票将于年报披

露当天起继续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继续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

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7.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 5中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情形，且公司在暂停上市

后的两个月内，披露了 2013年年度报告且公司 2013年度净利润为负值，公司股

票将于年报披露当日继续暂停上市。若公司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

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则公司股票可能终止上市。 

8.若公司出现上述事项 5中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情形，且公司在暂停上市

后的两个月内仍未能披露 2013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二、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的原因  

   （一）自 2013 年 12 月起，公司董事会多次通过口头、书面、会议等方式督

促、协调、责令相关方按时、如实的做好 2013 年年报工作。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董事会仍未收到由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签字确认的

2013 年合并报表及附注；更未收到由审计机构负责人和注册会计师机构负责人

签字盖章确认的 2013 年合并报表及附注。按照公司内控流程，董事会无法对公

司 2013年合并报表进行审议。 

   （二）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知情权，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公司本部及部分子公

司 201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查，提出了意见及核查计划。公司审计委员会认

为，根据各子公司财务报表贸然公布公司 2013 年年报是不负责的行为，将严重

损害公司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只有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公正、客观的核查后，才能

通过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见公司公告 2014-030）。 

三、解决方案  

（一）根据公司 2014 年 4 月 14 日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23），公

司现阶段治理结构有待完善。公司董事会认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定期

报告如期、如实披露的基础；将公司做大、做强的信心是公司执行力的精神支撑。

公司董事会将继续与相关方沟通，力争尽快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早选聘董事长

和总经理，并由新任董事长签发公司定期报告。 

（二）根据公司 2014 年 4 月 24 日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0），公

司审计委员会提出了对相关账目核查的计划、预算。公司董事会认为，客观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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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是编制、调整公司 2013年年报的必要条件。公司董事会将继续与相关方沟通，

力争尽快获得核查资金、落实核查计划。 

（三）公司董事会将继续提请公司审计机构、保荐机构就子公司账务处理的

严谨性、客观性提供专业性意见及核查方面的支持，并尽快出具审计报告、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报告等意见。 

    四、披露时间安排 

鉴于公司现阶段管理、经营困难重重及上述解决方案在实施中的不可控性，

公司决定延期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2014 年第一

季度报告，具体时间待定。若公司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 2013 年年度报告

且公司 2013 年度净利润为负值的，公司股票将于定期报告披露当日起停牌。深

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股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的决定。 

尽管公司计划争取在 2014年 6月 30日前披露 2013年年度报告及 2014年一

季度报告，但不排除最终无法实施既定安排，且直至因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

报告被暂停上市后两个月内仍然无法披露 2013 年年度报告而被终止上市的可

能。 

公司现特向广大投资者致歉，并提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